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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要求，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2016 年度财

务报告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如下：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6 年全资子公司广东德力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光

电”）从两寸芯片转换成四寸芯片生产，并进行了倒装芯片的试生产，

直至年底才达到正常生产状态。在此过程中因转产技术难度较大，出

现芯片产出良率下降、生产效率低、产品亮度低等一系列问题，造成

生产成本高，销售价格偏低，产品库存较多。再加上 2016 年芯片市

场价格下滑，造成库存在产品、产品发生较大减值。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在对存货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其

成本高于其预计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22,807,945.46元。 



2、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1）公司本部应收账款中，佛山市南海三力达胶粘制品有限公

司是公司纸张贸易客户，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欠我司纸款

1,105,200.33元，经公司多次追讨无效，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提起

了法律诉讼，目前案件已判我司胜诉，但该公司现已停业且没有正常

经营活动，公司货款收回可能性很小，经公司经营层研究，根据公司

的会计政策，依据谨慎性原则，拟对该项欠款按个别认定法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2) 全资子公司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生物中心”）原预付账款中，贵港华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港华晨”）为桔水主要供应商。 2015 年 1 月 20 日，生物中心与贵港

华晨就桔水买卖签订了《桔水购销合同》及《桔水购销合同变更协议》。

生物中心在 2015 年 2 月 10 日按合同约定预付货款给贵港华晨 

10,000,614.58 元，贵港华晨未能按合同足额供货，业务中断后预付

款余额 6,707,326.21 元。 

经多次协商后贵港华晨仍未履行供货义务，2016 年 3 月 8 日生

物中心对贵港华晨提起诉讼，2016 年 5 月 5 日法院判决生物中心胜

诉，但目前该公司名下已无财产可供执行，该笔预付款项可能无法收

回。经公司经营层研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依据谨慎性原则，拟将该笔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个别认定法对

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6,707,326.21 元（此计提不影响法院判决的执

行与后续对该款项的追讨）。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导致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3,051

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了《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程序

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计提资产减值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